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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證明申請人/投資者符合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的 
淨資產規定、投資規定和投資管理規定而擬備履行規定文件的指引 

（此 中文 譯本 只作 參考 之 用，一切 以英 文本 為 準。）  

A. 簡 介  

1. 本 指 引 旨 在 為 當《會 計 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》（香 港 法 例 第 5 88 章）所 界 定 的

執 業 會 計 師（以 下 簡 稱「執 業 會 計 師」）獲 聘 用 發 出 報 告（以 下 簡 稱「履 行

規 定 文 件」）以 證 明 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符 合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（以 下 簡 稱

「本 計 劃」）下 的 淨 資 產 規 定、投 資 規 定 和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時，作 為 參 考 之 用。  
 

2. 有 關 本 計 劃 的 詳 情，請 參 閱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的 規 則（以 下 簡 稱「《計

劃 規 則》」）。  
 

3. 根 據《計 劃 規 則》，除 其 他 規 定 外，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須 符 合 淨 資 產 規 定、投

資 規 定和 投資 管理 規定，有關 的詳 情載 於下 表：  
 

 規定的詳情  

淨資產規定  《計 劃 規 則》第 2 .1 ( c ) 段 陳 述 申 請 人 須 在 提 出 淨 資 產 審

查 申 請 日 期 前 六 個 月 的 整 段 期 間 內，一 直 絕 對 實 益 擁

有 市 值 不 少 於 3 , 00 0 萬 港 元（或 等 值 外 幣）淨 值 的 淨

資 產 或 淨 資 本（包 括《計 劃 規 則》第 1 . 16段 所 指 與 申 請

人 的 家 庭 成 員 共 同 擁 有 的 資 產 或 資 本 中 由 申 請 人 絕 對

實 益 擁有 的份 額）。  

投資規定  申 請 人 須 於 本 計 劃 推 出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後，把 不 少 於

3 , 00 0 萬 港 元（或 等 值 外 幣）淨 值 投 資 1於 其 絕 對 實 益

擁 有 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2。有 關 詳 情 請 參 閱《計劃規則》第

2 . 1 ( d ) 段。  

投資管理規定  於 作 出 已 承 諾 的 投 資 後，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須 在 獲 准 在

香 港 逗 留 的 整 段 期 間 內 符 合 本 計 劃 的 準 則。有 關 詳 情

請 參 閱《計 劃規 則》第 6 段。  
 

4. 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須 自 費 聘 用 執 業 會 計 師 發 出 履 行 規 定 文 件，以 證 明 他 分 別 符

合 淨 資 產 規 定、投 資 規 定 和 投 資 管 理 規 定。就 淨 資 產 規 定 及 投 資 規 定，申

 
1 投 資 款 額 不 包 括 所 有 交 易 費、佣 金 和 印 花 稅。  
2 有 關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清 單，請 參 閱《計 劃 規 則》第 5 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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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人 須 於 提 交 網 上 申 請 表 格 後，將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和 當 中 所 列 的 所 有 相 關 證

明 文 件 一 併 提 交 至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辦 公 室。就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周 年 申

報，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須 將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( 只 包 括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周 年 報 表 及 房

地 產 的出 售 /購 買證明 文 件 ) 提交 至新 資本 投 資者 入境 計劃 辦公 室。  
 

5.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佈 的《香 港 相 關 服 務 準 則》第 4 40 0 號（經 修 訂）「商

定 程 序 業 務」而 執 行 的 商 定 程 序 工 作 普 遍 適 用 於 為 證 明 申 請 人 符 合 淨 資 產

規 定、投 資 規 定 和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而 擬 備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的 情 況。就 商 定 程 序

工 作 而 言，執 業 會 計 師 亦 應 遵 守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《專 業 會 計 師 道 德

守 則》的相 關要 求以及 適 用於 審計 財務 報表 的 獨立 性要 求。  
 

B. 申 請 人 /投 資者 及執業 會 計師 的責 任  

6. 在 擬 備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以 證 明 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符 合 淨 資 產 規 定、投 資 規 定 和 投

資 管 理規 定的 過程 中，申 請人 / 投資 者和執 業 會計 師的 責任 載於 下 表：   
 

 申請人 /投資者的責任  執業會計師的責任  

淨資產    

規定  

• 提 供 一 份 淨 資 產 報 表 顯 示 他 擁

有 的 資 產 或 資 本 及 與 資 產 或 資

本 有 關的 債務 的資 料  

•  提 供 證 明 他 擁 有 的 資 產 或 資 本

及 與 資 產 或 資 本 有 關 的 債 務 的

文 件 3 

•  對 於 非 在 公 共 交 易 所 買 賣 的 資

產，提 供 執 業 會 計 師 接 納 的 由

估 值 師發 出的 估值 報告 4 

• 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的 簽 發 日 期 與 申

請 人 提 交 淨 資 產 審 查 的 日 期 不

得 相 隔超 過1 4個 公曆 日  

•  獲 取 可充 分及 適當 地證 明

申 請 人於 指定 六個 月的 整

段 期 間內 至少 兩個 時間 點

（即 在指 定六 個月 期間 内

的 期 初日 及期 末日）持 有

資 產 或資 本的 文件  

•  同 意 申請 人在 淨資 產報 表

所 述 的資 產或 資本 的擁 有

權 及 市值 與其 提供 的證 明

文 件 相符  

•  同 意 申請 人在 淨資 產報 表

內 所 述的 與資 產或 資本 有

關 的 債務 的金 額與 其提 供

的 證 明文 件相 符  

• 發 出 商定 程序 報告  
 

 
3  正 本 或 由 申 請 人 核 證 為 真 確 的 影 印 本。  
4 一 般 而 言，估 值 報 告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資 料：估 值 的 日 期、資 產 的 重 要 資 料（可 包 括 資 產 的 描 述 及 狀

況）、估 價 的 準 則 或 方 法、可 比 較 單 位 或 項 目 的 最 近 交 易 數 據，及 相 關 圖 片 等。估 值 報 告 應 按 以 上 的

資 料，得 出 一 個 估 值。估 值 報 告 亦 通 常 附 有 估 值 師 的 資 料 如 其 專 業 資 格 及 經 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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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人 /投資者的責任  執業會計師的責任  

投資規定  • 提 供 一 份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報 表 顯

示 他 已 投 資 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

資 料，包 括 房 地 產 的 成 交 價 及

按 揭 額  

• 提 供 證 明 他 已 投 資 的 獲 許 投 資

資 產 及 房 地 產 的 成 交 價、購 入

完 成 日期 及按 揭額 的文 件 3  

•  就 以《計 劃 規 則》第 1 . 1 2 段 所 定

義 的「控 股 公 司」來 持 有 其 投 資

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申 請 人，須

提 供 文 件 3 證 明 其 「控 股 公 司 」

於 申 請 人 就 本 計 劃 提 出 投 資 規

定 審 查 申 請 之 前 符 合 《計 劃 規

則》第 1 . 12 段的 所有條 件  

• 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的 簽 發 日 期 與 申

請 人 提 交 投 資 規 定 審 查 的 日 期

不 得 相隔 超過 14 個公 曆 日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•  同 意 申 請 人 在 獲 許 投 資 資

產 報 表 所 述 資 產 的 擁 有 權

及 投 資 款 額 5 與 其 提 供 的

證 明 文件 相符  

•  同 意 已 投 資 的 資 產 是 《計

劃 規 則 》下 的 獲 許 投 資 資

產  

•  在 同 意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投

資 款 額 時，檢 查 有 關 存 款

證、私 人 開 放 式 基 金 型 公

司、私 人 有 限 合 夥 基 金 的

擁 有 權 權 益 及 房 地 產 獲 計

入 符 合 本 計 劃 最 低 投 資 門

檻 的 要求 的投 資上 限  

•  發 出 商定 程序 報告  

 

 
5 非 住 宅 及 住 宅 房 地 產 的 投 資 款 額 是 購 買 時 的 面 值 減 去 按 揭 額。購 入 完 成 日 期 ( 即《計 劃 規 則》第 1 . 8 段

所 定 義 的「完 成 日 期 」 ) 為 2 0 2 5 年 9 月 1 7 日 或 之 後 的 房 地 產 獲 計 入 符 合 最 低 投 資 門 檻 的 要 求 的 總 投 資

上 限 為 1 , 5 0 0 萬 港 元，當 中 住 宅 房 地 產 的 投 資 上 限 為 1 , 0 0 0 萬 港 元。就 住 宅 房 地 產 而 言，投 資 於 該 單

一 物 業 的 成 交 價 須 為 3 , 0 0 0 萬 港 元 或 以 上。  
 
購 入 完 成 日 期 為 2 0 2 5 年 9 月 1 7 日 前 的 非 住 宅 及 住 宅 房 地 產 獲 計 入 符 合 最 低 投 資 門 檻 的 要 求 的 總 投 資

上 限 仍 為 1 , 0 0 0 萬 元。就 住 宅 房 地 產 而 言，購 入 完 成 日 期 須 為 2 0 2 4 年 1 0 月 1 6 日 或 之 後，而 投 資 於

該 單 一 物 業 的 成 交 價 仍 須 為 5 , 0 0 0 萬 港 元 或 以 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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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人 /投資者的責任  執業會計師的責任  

投資管理

規定  

(周年申報 )  
 

( 一 )  提 供予 執業 會計 師 的文 件：  
 
• 一 份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周 年 報 表 顯

示 他 於 相 關 周 年 6期 初 日 及 期 末

日 已 投 資 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資

料及證 明 文 件 3，包 括 獲 許 投 資

資 產 的 數 量 及 價 值、房 地 產 的

成 交 價 及 按 揭 額 與 剩 餘 資 本，

及 於 相 關 周 年 6 內 所 有 變 化 / 交 易

詳 情  

•  對 於 就 本 計 劃 提 出 投 資 規 定 審

查 申 請 之 前 以 《 計 劃 規 則 》 第

1 . 12 段 所 定 義 的 「控 股 公 司 」來

持 有 其 投 資 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

申 請 人，證 明 其 「控 股 公 司 」於

申 請 人／投 資 者 其 後 根 據 本 計

劃 獲 准 留 港 的 期 間 內 符 合《計 劃

規 則》第 1 .1 2 段 的 所 有 條 件 的 文

件 3  

•  若 申 請 人／投 資 者 於 相 關 周 年 6

內 將 以 其 本 人 名 義 開 立 的 指 定

帳 戶 內 持 有 的 獲 許 金 融 資 產 轉

移 至 以 控 股 公 司 名 義 開 立 的 其

他 指 定 帳 戶 ， 證 明 其 「 控 股 公

司」於 該 轉 移 之 日 7符 合《計 劃 規

則 》第   1 .12  段 所 列 的 條 件 且 有

關 條 件，以 及 在 申 請 人／投 資

者 其 後 在 計 劃 下 獲 准 留 港 期 間

仍 然 持續 符合 有關 條件。  
 
( 二 ) 提 交 予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

•  獲 取 可 充 分 及 適 當 地 證

明 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於 相

關 周 年 6 期 初 日 及 期 末

日 的 資 產 及 於 投 資 管 理

規 定 周 年 報 表 所 述 相 關

周 年 6 內 所 有 變 化 / 交 易

詳 情 的文 件  

•  同 意 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在

投 資 管 理 規 定 周 年 報 表

所 述 的 資 產 5  ( 包 括 所 有

計 算 ) 的 擁 有 權 及 購 買 /

出 售 價 值 與 其 提 供 的 證

明 文 件相 符  

•  同 意 已 投 資 的 資 產 是

《 計 劃 規 則 》 下 的 獲 許

投 資 資產  

•  在 同 意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

投 資 款 額 時，檢 查 有 關

存 款 證、私 人 開 放 式 基

金 型 公 司、私 人 有 限 合

夥 基 金 的 擁 有 權 權 益 及

房 地 產 獲 計 入 符 合 本 計

劃 最 低 投 資 門 檻 的 要 求

的 投 資上 限  

•  發 出 商定 程序 報告  

 
6 「周 年」指 由 指 定 日 期 起 計 的 一 年 期 間。例 如，如 周 年 期 初 日 為  2 0 2 5  年  1  月  1  日，則 周 年 期 末 日 為  

2 0 2 5  年  1 2  月  3 1  日。於 首 個 周 年，周 年 期 初 日 為 獲 入 境 事 務 處 給 予 「正 式 批 准 」的 日 期。於 其 後 周

年，周 年 期 初 日 為 獲「正 式 批 准」的 日 期 和 月 份 以 及 後 續 周 年 的 年 份。  
7 「轉 移 之 日」指 獲 許 金 融 資 產 的 轉 移 之 日；若 涉 及 多 次 轉 移，則 指 首 次 轉 移 獲 許 金 融 資 產 的 日 期。  



第  5 頁  

辦 公 室的 文件：  
 
•  於 他 獲 得 “ 正 式 批 准 ” 的 首 個 周

年 日 後 及 在 其 後 每 個 周 年 日 後

的 一 個 月 內，提 交 履 行 規 定 文

件 ( 只 包 括 投 資 管 理 規 定 周 年 報

表 )  
 
履 行 規 定 文 件 無 須 夾 附 證 明 文

件，申 請 人 / 投 資 者 須 備 存 證 明 文

件 直 到 完 成 新 計 劃 後 可 以 自 由 處

置 所 有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時，投 資 推

廣 署 會 視 乎 情 況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證

明 文 件作 出審 查  
 


